
涵政办〔2021〕24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文件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区直及驻涵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全面清理纠正违反统计法精神文件和做法的通知》（国统字〔2016〕18号）精神，经区政府同意，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文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废止的文件（3件）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涵江区扶持规模以上重点服务业企业（个体户）纳入规上统计实施方案的通知》（涵政办〔2017〕34号）、《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市场主体“个转企、下转上”的若干意见》（涵政办〔2018〕67号）、《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指标的通知》（涵政办〔2019〕29号）。

二、修改的文件（15件）

1.《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7年重大攻坚项目情况的通知》（涵政综〔2017〕17号），通知中“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予以删除。

2.《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涵江区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实施方案的通知》（涵政办〔2017〕35号），通知中第四部分第一点“享受补助的企业，若在2年内退出规上统计，则由该企业所属乡镇（街道、管委会）负责向企业追回补助资金上交财政”、第二点“对未完成年初下达的新增规模企业任务数指标的乡镇（街道、管委会），每少1家倒扣1.5万元”、第五部分第一点“确保按计划达到序时目标”予以删除。

3.《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开展2017年度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涵政办〔2017〕104号），通知中“区统计局”“区社会经济调查队”予以删除。

4.《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涵江区“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涵政综〔2018〕165号），方案中“统计局”、第（四十一）点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第（四十二）点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予以删除，第（一）点中“确保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修改为“认真实施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

5.《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开展2018年度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涵政办〔2018〕77号），通知中“区统计局”“区社会经济调查队”予以删除。

6.《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涵江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涵政办〔2018〕69号），通知第三条中“统计局”予以删除。

7.《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涵政办〔2018〕72号），通知中“确保完成省、市下达我区的‘十三五’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任务”予以删除，通知第一段第一句修改为“为实施省、市下达我区的‘十三五’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任务”，第十七点，区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耗指标完成情况通报制度”“和企业”，最后一段“确保”予以删除。

8.《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涵江区关于贯彻落实践行“马上就办”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推进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涵政办〔2018〕84号），附表第60点牵头部门修改为“区经信局”、第62点牵头部门修改为“区经信局”、第65点牵头部门修改为“区人社局”、第68点牵头部门修改为“区商务局”。

9.《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报送2017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总结的函》（涵政函〔2018〕5号），函中“区统计局”“区社会经济调查队”予以删除。

10.《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涵江区2019年度向上争取资金考评办法的通知》（涵政办〔2019〕11号），附件中“区统计局”予以删除。

11.《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开展2019年度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涵政办〔2019〕42号），通知中“区统计局”“区社会经济调查队”予以删除。

12.《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度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落实情况总结报告的函》（涵政函〔2019〕9号），函中“区统计局”“区社会经济调查队”予以删除。

13.《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涵江区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涵政办网传〔2019〕21号），通知第一段中“确保完成‘十三五’期间全区能耗‘双控’目标任务”予以删除。

14.《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0年涵江区城建环保水利工作主要任务分解立项抓落实的通知》（涵政办〔2020〕34号），通知中责任单位“统计局”、附件2“全年实现城建固投指标260.03亿元（房地产88亿）”予以删除。

15.《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度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落实情况的函》（涵政函〔2020〕3号），函中“区统计局”“区社会经济调查队”予以删除。

上述废止和修改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请各单位遵照落实。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5日印发

────────────────────────────────────




